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5000万股 A股 

 
 

 
 

上市公告书 
 
 

 

 

 

 

主承销商：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推荐人：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7号发展银行大厦）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告书 

 1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全体董事承诺上市公告

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

2004年 4月 2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本公司招

股说明书摘要，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

书全文。 

 

第一节    概览 

 

1、股票简称：北方创业 

2、沪市股票代码：600967 

3、深市代理股票代码：003967 

4、发行价格：7.20元/股 

5、总股本：13,000,000股 

6、本次上市可流通股：50,000,000股 

7、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8、上市时间：2004年 5月 18日 

9、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0、上市推荐人：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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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4]44号文《关于核准包

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本公司国有法人股、法人股暂不上市

流通。 

13、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机

集团”）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也不会要求或接受由本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第二节    绪言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票

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制定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七号－股票上市公告书》要

求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的基本情况和股票上市的有关资料。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4]44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2004年 4月 26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采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5,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每股面值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 7.20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2004]第【59】号文《关于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易的通知》批准，本公司 5,000万股社会公众股将于 2004年 5

月 1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简称“北方创业”，沪市股票代码“600967”，

深市代理股票代码“003967”。 

本公司已于 2004年 4月 21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上刊登了《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摘要》，招股说明

书全文及其附录材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阅。因招股

说明书及其摘要的披露距今不足 3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

上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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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概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英文名称：Baotou Beifang Chuangye Co., Ltd. 

注册资本：1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学军 

设立日期：2000年 12月 29日 

住所：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功能小区 

邮政编码：014032 

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研制、开发、

生产、销售铁路车辆，汽车专用车，冶金机械，压力容器，车辆配件。 

主营业务：研制、开发、生产、销售铁路车辆，汽车专用车，冶金机械，压力容器，

车辆配件。 

所属行业：机械制造 

电话：（0472）3117903  3116791 

传真：（0472）3117288 

电子信箱：bt_bfcy@sohu.com 

董事会秘书：程天罡 

二、发行人的历史沿革 

本公司是经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经贸企改[2000]1248号文批准，由内蒙古第一机

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包头浩宇科技实业有限公司、黑龙江同达投资有限公司、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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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汇远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及包头市宏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后更名为“包头市宏

远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2000年 12月 29日

取得了由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1500001000140），注册资本 8,000万元。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4]44号文核准，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采用向二级

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 5,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每股

面值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7.20元。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13,000万元。 

三、主要经营情况 

1、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主营业务为：研制、开发、生产、销售铁路车辆，汽车专用车，冶金机械，压

力容器，车辆配件。 

主要产品品种有：铁路货运敞车，主要包括 C80、C76、C64、K18D和 IC6G（矿石运

输车）等系列；铁路货运罐车，主要包括 G60（轻油运输车）、G11（酸碱运输车）、G17、

LG17（沥青运输车）、GF2（氧化铝粉运输车）和 U61W等系列；警用车、救护车、大型

防弹运钞车、散装水泥车等专用汽车以及定径机等。其中铁路车辆是公司的主导产品，

在国内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2001年、2002年和 2003年，铁路车辆的销售收

入分别占公司当年主营业务收入总额的 87％、89％和 86％。 

2、公司在同行业中的竞争优势 

公司作为铁道部定点生产铁路货运车辆的企业之一，从成立伊始就直接面对市场的

竞争，除了参加铁道部招标外，积极开拓自备车市场，具备了较高的市场化运作水平。

公司根据产品品种不同，分别采取投标和直销等模式，已建立起稳定、广泛的销售客户

网络。2001 年至 2003 年，在铁道部的招标中，公司主导产品 C64 型敞车(包括 C64、
C64T、C64K)、G17型罐车(含 G17T型)、U61W型水泥罐车(含 U61WT、U61WTZ型)
在 18 家铁路货车定点生产厂家中稳居前四名的地位。此外，公司还积极拓展自备车市
场，并收到显著成效。自备车销售从 2001年的 62辆，提高到 2003年的 1185辆，自备
车销售收入占铁路车辆总销售额的比例也从 2001年的 4%，提高到 2003年的 30.80%。 

本公司是内蒙古自治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秉承一机集团精湛的兵工技术，拥有较

完善的生产工艺技术手段，有较强的产品开发能力和技术储备。目前，公司的主要产品

技术水平均为国内先进水平。近年来，本公司被铁道部列为首批研发 C80铝合金运煤敞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告书 

 5

车、C76运煤敞车以及试制转 8AG、转 8G型、K2、K4、K6等转向架的企业之一。2001

年，在 18 家铁路货车车辆生产企业中，公司人均主营业务收入、人均利润总额两项指

标均名列第一。（资料来源：《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年鉴》）。 

3.公司在同行业中的竞争劣势 

随着铁路运输的跨越式发展，国外先进企业也将逐步进入中国市场，技术更新步伐

加快，市场竞争将日益加剧。与国内外先进企业相比，公司目前的装备水平相对落后，

技术力量较薄弱，尚未形成经济规模。公司将通过募集资金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提高技

术和装备水平。 

4、公司拥有的主要知识产权、生产经营许可及非专利技术 

(1)商标 

①北创图形商标，由公司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出注册申请，该项申请

已经通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并已取得商标注册证（商标注册证号为

1752320）。该图形商标为“ ”。 

②“北地”文字商标，注册证第 1471180 号，核定使用商品为第 12 类，注册有效

期限至 2010年 11月 6日。该项商标原由一机集团前身“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厂”注册。

根据 2001年 2月一机集团与本公司签订的《商标转让协议》，一机集团向本公司无偿转

让其拥有的北地牌注册商标。该项商标转让已经获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

准。 

③“北地”图形商标，注册证第 1463130 号，核定使用商品为第 12 类，注册有效

期限至 2010年 10月 20日。该项商标原由一机集团前身“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厂”注

册，根据 2001年 2月一机集团与本公司签订的《商标转让协议》，一机集团向本公司无

偿转让其拥有的北地牌注册商标。该项商标转让已经获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核准。 

（2）专利 

①“不锈钢复合钢板铁道罐车”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为 ZL 99 2 03507.4，根据

一机集团与公司签订的《专利转让协议》，一机集团将该专利无偿转让给本公司。该项

专利权人变更已经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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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一种大型防弹运钞车”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为 ZL 00 2 08399.X，根据一机

集团与公司签订的《专利转让协议》，一机集团将该专利无偿转让给本公司。该项专利

权人变更已经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 

(2)公司产品的生产经营许可情况 

①目前公司拥有 26个铁路货运车辆品种的生产许可。 

②公司现拥有 25种汽车专用车产品列入《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包括防弹运

钞车系列 8种，罐式专用汽车 7种，救护车 4种，其他厢式车 6种。 

③公司已就从事的压力容器制造业务领取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锅炉压力

容器安全监察局核发的 RZZ236-2007号《压力容器制造许可证》，许可范围为 AR2级(含

第一类压力容器；第二类低、中压容器；第三类低、中压容器)、CR1级(铁路罐车)、CR2

级(汽车罐车)压力容器，有效期至 2007年 12月 31日止。 

④公司已就从事的压力容器研制和开发业务领取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核

发的 TS121001３－2007号《特种设备设计许可证》。许可设计范围为第Ⅰ类压力容器、

第Ⅱ类低、中压力容器、第Ⅲ类低、中压力容器及压力罐车，有效期至 2007年 10月 26

日止。 

(3)非专利技术 

公司现拥有 C80型铝合金运煤敞车制造技术等 9项专有技术，详见招股说明书第六

节“业务与技术”之“（十）重要的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部分。 

5、发行人享受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 

（1）鉴于本公司属于少数民族地区新设立的企业，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94]财税字 001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

发〈中央企业所得税减免税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1997]99号）的有关规定，2002

年 5 月 12 日，经国家税务总局以《关于免征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所得税问

题的批复》(国税函[2002]389号)批复同意，免征本公司 2001年至 2003年度企业所得

税。 

（2）2002年 10月 31日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以包开财字[20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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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关于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享受高新区扶持政策的函”，同意本公司可享受增

值税地方部分超 2001 年增值税基数部分，70%扶持企业。本公司 2003 年度收到包头稀

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退还的增值税收入 1,725,250.00元。 

（3）2003年 6月 6日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政府以青府发（2003）24号“关于扶持包

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发展享受优惠政策的意见”，同意本公司之销售分

公司自注册登记、纳税之日起，三年之内所缴增值税 20%部分，全部用于扶持企业发展，

本公司 2003年度收到青山区财政局退还增值税 2,016,431.00元。 

6、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七节财务会计资料”。 

 

第四节  股票发行与股本结构 

 

一、本次上市股票的公开发行 

1、发行数量：5,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38.46% 

2、发行价格：7.20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36,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募集资金

净额 34,527万元。 

4、发行方式：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 

5、发行对象：2004年 4月 21日收盘时，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流通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的收盘市值总和不少于 10,000元的投资者。 

6、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1,473 万元，包括承销费用、会计师费用、律师

费用、评估师费用、发行手续费、审核费用等相关费用。 

二、股票承销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 5000 万股流通股股票，沪市、深市二级市场投资者的配号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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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94141个，中签率为 0.05834705%。二级市场投资者认购 49,482,926股，其余 517,074

股由主承销商包销。 

三、验资报告 

验 资 报 告 

 

深南验字 (2004)第 052 号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 贵公司截至 2004年 4月 30日的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协议、章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验

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 贵公司全体股东及 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  

贵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发表审验意见。我们的审验是依据《独立审计实务公告

第 1 号－验资》进行的。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 贵公司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检查等

必要的审验程序。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 80,000,000.00元。根据贵公司 2004年 2

月 4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并经 贵公司 200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同意贵

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 5000万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 1元，以下简称“A股”），变

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0,000,000.00 元。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2004]44号文核准，同意 贵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5000万 A股，每股面值 1元。每

股发行价人民币 7.2元。 

根据我们审验，截至 2004年 4月 30日止，贵公司已收到社会公众股股东认缴的 5000

万 A 股认购款扣除承销费、手续费后的金额计人民币 348,753,030.28 元，其中实收股

本 50,000,000.00元；社会公众股股东均以货币资金出资。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0,000,000.00元，业经

深圳中天会计师事务所“股验报字[2000]B041号”验资报告审验。截止 2004年 4月 30

日，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130,000,000.00元。 

本验资报告仅供贵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及申请 A股上市交易使用，不应将其视为是对

贵公司验资报告日后资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证。因使用不当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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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与执行本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巧仪 

                                                            田景亮 

中国 . 深圳                         2004 年 5 月 8 日  

四、募集资金入账情况 

入账时间：2004年 4月 30日 

入账金额：348,753,030.28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保荐费用及上网发行费用)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包头市青山区支行一机分理处 

入账账号：0603022209022103295 

五、发行人上市前的股权结构及各类股东的持股情况 

1、发行人上市前的股权结构 

股本类别 股本（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一、发起人股 8,000.00 61.54 

国有法人股 3,908.77 30.07 

法  人  股 4,091.23 31.47 

二、社会公众股 5,000.000 38.46 

总 股 本 13,000.00 100.00 

2、发行人上市前的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3,908.77 30.07 

2 包头浩宇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2,238.54 17.22 

3 黑龙江同达投资有限公司 850.06 6.54 

4 环球汇远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66.72 4.36 

5 包头市宏远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35.91 3.35 

6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2.21 0.40 

7 南方证券有限公司 43.40 0.33 

8 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15.70 0.12 

9 德盛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8.80 0.07 

10 招商股票 8.4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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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均为中国国籍，无境外的永久居

留权，相互之间不存在配偶关系、三代以内直系和旁系亲属关系。公司上述人员的任期

均为三年，从 2003年 12月 29日至 2006年 12月 29日。 

1、董事 

陈学军，董事长，男，现年 47 岁，大学文化，曾任兵器工业部五二研究所理化室

主任，北京瑞士 ARL公司工程师，包头浩宇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包头浩宇科

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张腾，副董事长，男，现年 58 岁，大学文化，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曾任一机

集团机械处团委书记、党委副书记，一机集团附属一厂厂长，一机集团销售处处长，一

机集团副总经理。现任公司总经理。 

缪文民，男，现年 40 岁，硕士学位，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曾任内蒙

一机集团二分厂技术室主任、副厂长、厂长，一机集团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现任一

机集团总经理兼北方奔驰汽车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赵凤林，男，现年 53 岁，大学文化，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曾任一机集团人事

劳资处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现任一机集团副总经理。 

岳建全，男，现年 34 岁，大专文化，曾在包头东河区西脑包冶金机械厂、包头双

龙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现任黑龙江同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郭晓华，女，现年 34 岁，大学文化，曾在黑龙江前进贸易有限公司工作。现任环

球汇远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瑶，女，现年 37 岁，大专文化，会计师。曾在包头市燃料公司工作，曾任包头

市宏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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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正，独立董事，男，现年 64 岁，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曾任呼和浩特铁路

局车辆段总工程师、副段长、段长、党委副书记，铁道部驻一机集团车辆验收室主任兼

支部书记。 

陈启榕，独立董事，女，现年 31 岁，大学文化，注册会计师。曾任北京医院财务

部科长。现任北京冀天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李含善，独立董事，男，现年 58 岁，大学文化，教授，曾任包头钢铁学院教师、

系副主任、主任，包头钢铁学院副院长、院长、代书记，现任内蒙古工业大学校长。 

张耀明，独立董事，男，现年 47 岁，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曾任大港油田财务处

资金科科长、大港油田油气开发公司计财资产部经理、国有资产管理部主任兼对外投资

管理中心主任、大港油田油气开发公司副经理兼总会计师、大港油田分公司财务资金处

处长，现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气与管道分公司总会计师。 

2、监事 

魏峰，监事长，男，42岁，大专文化，工程师。曾在北京市气象局计算机室、中国

气象局人事司工作。现任职于黑龙江环球汇远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曹德生，男，55岁，大学文化，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曾任一机集团十分厂副厂

长、厂长，一机集团经营管理处处长，一机集团财务审计处处长，一机集团副总会计师。

现任一机集团总会计师。 

季军佳，男，38岁，大学文化。曾在一机集团运输处、包头北方奔驰重型汽车有限

责任公司和本公司工作，现任职于包头浩宇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孙利，职工代表监事，男，52岁，大专文化，政工师，中共党员。曾任一机集团三

分厂团委书记、车间副主任、车间党支部书记，一机集团北方铁路车辆制造厂副经理、

工会主席。现任本公司工会主席。 

石书宏，职工代表监事，男，41岁，工学硕士，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曾任一机

集团生产处办公室主任、一机集团北方铁路车辆制造厂办公室主任。现任公司证券部部

长。 

3、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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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腾，总经理，简历见“（一）董事”。 

张瑶，财务总监，简历见“（一）董事” 

冀勇，副总经理，男，47岁，大学文化，工程师，中共党员。曾任一机集团附属一

厂车间主任，一机集团北方铁路车辆制造厂车间主任、生产部部长、副经理。 

程天罡，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男，42岁，大学文化，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曾任一机集团厂办副主任、经管处副处长、发展计划部副部长。 

陈埃祥，副总经理，男，48岁，大学文化，政工师，中共党员。曾任一机集团附属

一厂车间主任、副厂长，一机集团十二分厂副厂长，一机集团北方铁路车辆制造厂工会

主席，本公司车辆配件厂厂长。 

李强，副总经理，男，43岁，大学文化，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曾任一机集团资

产财务部副科长、科长、副部长。 

杨燕明，副总经理，男，49岁，大学文化，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曾任一机集团

技术处技术员、团总支书记、一机集团组织部干事、人劳处干部科副科长、科长、培训

处副处长、人力资源部部长。 

任志华，副总经理，男，47岁，大学文化，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曾任包钢二冶

金属结构厂副厂长、包钢二冶金属结构公司经理、本公司经理助理。 

4、核心技术人员 

刘建智，男，现年 46 岁，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曾任技术处工艺科

科长，组织完成多项产品研发、技术攻关工作，现任本公司冶金机械制造公司副经理，

主持定径机研究设计和应用推广工作。2000 年度被评为内蒙古第二届全区青年科技标

兵。 

王玉明，男，现年 41 岁，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曾任一机集团北方

铁路车辆制造厂设计部部长，现任本公司车辆研究所所长。设计的 C64敞车、GH11型铁

道酸碱罐车、U61WZ水泥车获兵器工业部科技进步奖。 

王景峰，男，现年 39 岁，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曾任一机集团北方铁路车辆制

造厂设计部副部长，现任本公司车辆研究所副所长，设计的大型防弹运钞车获国家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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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专利号：ZL00208399X。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持股情况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均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公司董

事长陈学军通过持有包头浩宇科技实业有限公司8%的股权从而间接持有本公司1.38%的

股权。 

 

第六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情况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铁路车辆、专用汽车、压力容器、冶金机械及车辆配件的生产

和销售。本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参控股子公司的主营业

务为重型机械、石油机具、工程机械、重型汽车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与本公司的主营

业务不同。因此，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本公司的其他股东包头浩宇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黑龙江同达投资有限公司、环球汇远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及包头市宏远投资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与本公司完全不同，也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一机集团向本公司出具了《不竞争承诺函》，承诺：一机集团将不直接或间接参与

经营任何与公司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业务；一机集团及其现有的正常经营

的或将来成立的附属公司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有实质性竞争的或可能有实质性

竞争的业务；一机集团及其附属公司从任何第三者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本公司经营的

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则立即通知本公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本公司。公司

其他股东包头浩宇科技实业有限公司、黑龙江同达投资有限公司、环球汇远投资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以及包头市宏远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也出具了《不竞争承诺函》，并作出

了上述承诺。 

二、关联交易 

1、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本公司目前存在的关联方及关联关系请查阅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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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相关披露内容。 

2、主要关联交易 

本公司目前存在的关联方及关联关系请查阅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相关披露内容。 

 

第七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截止 2003年 12月 31日的财务会计资料，已于 2004年 4月 21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摘要》中，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其

附录材料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详细情况，请查阅上述报纸或者登录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一、注册会计师意见 

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了本公司 2003年 12月 31日、2002

年 12月 31日、2001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及 2003年、2002年度、2001年度的利

润表及 2003年度、2002年度的利润分配表及现金流量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深

南财审报字(2004)第 CA190号审计报告。 

二、经审计的简要会计报表 

1、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3年 12月 31日 2002年 12月 31日 2001年 12月 31日 

货币资金 55,681,651.52 34,245,939.59 33,446,644.01 

短期投资 200,000.00 - - 

应收票据 500,000.00 15,500,000.00 100,000.00 

应收账款 114,105,241.08 44,926,943.58 80,464,840.28 

其他应收款 1,347,678.82 517,717.30 1,813,005.39 

预付帐款 40,561,853.15 25,267,493.49 8,221,232.96 

存    货 148,618,800.04 61,028,567.14 34,939,5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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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03年 12月 31日 2002年 12月 31日 2001年 12月 31日 

其他流动资产 2,320,000.00 1,770,000.00 67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363,335,224.61 183,256,661.10 159,655,231.81 

固定资产 107,387,109.01 89,502,183.22 76,078,188.03 

资产总计 470,722,333.62 272,758,844.32 235,733,419.84 

短期借款 174,100,000.00 44,100,000.00 44,100,000.00 

应付账款 101,164,925.96 40,796,051.81 49,348,333.06 

预收账款 17,196,312.85 12,109,000.00 2,303,881.34 

应付工资 1,447,721.62 1,077,388.42 74,379.28 

应付福利费 2,374,655.27 630,589.26 420,953.32 

应付股利 2,981,828.08 2,981,828.08 - 

应交税金 -13,084,988.81 2,344,800.97 (1,560,005.84) 

其他应付款 12,163,642.29 6,175,883.92 7,467,484.85 

其他应交款 135,825.00 65,355.76 300.00 

一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500,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305,979,922.26 110,280,898.22 102,155,326.01 

长期借款 7,500,000.00 15,000,000.00 - 

专项应付款 2,900,000.00 2,800,000.00 - 

长期负债合计 10,400,000.00 17,800,000.00 - 

负债合计 316,379,922.26 128,080,898.22 102,155,326.01 

股东权益 154,342,411.36 144,677,946.10  133,578,093.83 

其中：股本 80,000,000.00 80,000,000.00 80,000,000.00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470,722,333.62 272,758,844.32 235,733,419.84 

 

2、简要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3年度 2002年度 2001年度 

一、主营业务收入 774,434,097.46 352,093,173.87 288,860,890.75 

减：主营业务成本 692,712,324.96 300,050,199.26 252,169,013.99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2,089,478.06 837,235.15 625,799.83 

二、主营业务利润 79,632,294.44 51,205,739.46 36,066,076.93 

加：其他业务利润 2,740,732.72 1,113,213.32 887,615.05 

减：营业费用 8,891,219.86 5,950,462.13 3,369,57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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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36,185,341.70 14,831,350.23 10,150,206.46 

财务费用 5,071,058.73 2,873,021.48 2,778,828.87 

三、营业利润 32,225,406.87 28,664,118.94 20,655,080.26 

加：补贴收入 3,741,681.00 - - 

减：营业外支出 1,951,162.13 15,341.91 9,286.43 

四、利润总额 34,015,925.74 28,648,777.03 20,645,793.83 

减：所得税 - - - 

五、净利润 34,015,925.74 28,648,777.03 20,645,793.83 

 

3、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3年度 2002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245,757.32 17,183,071.0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277,857.15 -6,267,567.3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959,326.40 -10,116,208.10 

四、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1,435,711.93 799,295.58 

三、会计报表附注 

2001 年度至 2003 年度会计报表附注内容请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附录部分(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四、财务指标 

（3）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流动比率(倍) 1.21 1.36 1.33 

速动比率(倍) 0.70 0.89 1.04 

应收帐款周转率(次) 9.74 5.62 3.96 

存货周转率(次) 6.64 6.25 9.15 

无形资产占净资产比例(%) 0 0 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7.21% 55.89% 5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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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净资产(元) 1.93 1.50 1.45 

 

第八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日，本公司严格按照《公司

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所处行业和市场

无重大变化；主要业务及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正常，主要投入产出以及供求及价格无重

大变化，公司重大会计政策无变动。 

二、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日，本公司无重大对外投资、

重大资产(股权)收购或出售行为；住所未发生变更。 

三、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日，本公司未发生新的重大

负债或重大债项变化。 

四、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没有尚未了结或可能发生的刑事诉讼事项。 

五、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日，本公司未涉及重大诉讼

事项或仲裁，亦无尚未了结或可能面临的重大诉讼或索赔要求。 

六、本公司 2004年 3月 8日召开的 2003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截止 2003年 12

月 31 日的滚存利润归老股东享有，发行完成当年的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同

享有。 

七、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已作出承诺：自

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 

八、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日，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

露之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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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董事会上市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

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履行如下承诺： 

一、真实、准确、完整、公允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

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出现的消息

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

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

活动； 

四、本公司没有无记录的负债； 

五、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将按照有关规

定，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两个月内签署《董事(监事)声明及承诺书》并送达上海证券交

易所备案。 

 

第十节 上市推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推荐人有关情况 

上市推荐人：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国强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发展银行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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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北京市月坛北街 2号月坛大厦 17层 

电话：010-68085588 

传真：010-68085989 

联系人：王伟、王海清、许飞、罗寿刚 

二、上市推荐人意见 

本公司上市推荐人－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公司章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符合上市条件。 

本公司上市推荐人保证本公司的董事了解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

股票上市协议规定的董事的义务与责任，并协助本公司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协助本公

司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和保密制度。 

本公司上市推荐人已对本公司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实，确保上市文件真实、

准确、完整，符合规定要求，没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保证对其承

担连带责任。 

本公司上市推荐人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愿意推荐本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并保证不利用在上市过程中获得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为自己或

他人谋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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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告书”盖章页)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四年五月十三日 


